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制度的说明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

份，并向不超过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可能引起金冠电气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多透露、泄露有

关信息而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各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事项采取了严格保密

措施及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双方及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少数核心管理层，以缩小本次交易

的知情人范围。 

2、经交易双方的充分准备，决定启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为避免因信

息泄露导致股票价格异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股票代码：300510）于2016年9月14日（周三）上午开

市起停牌，并于当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3、金冠电气停牌后，分别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业务约定书或业务合同及保密协议。在保密协

议中，规定了各方应严格保密相关资料，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材料，

为本次交易目的而向其他合理需要获得保密资料的机构或人员进行披露的除外。 

4、在金冠电气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中，金冠电气与交易对方约定交易双方均需对协议协商、签订过程及

本协议的内容予以保密，未取得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

何不相关的第三方披露，除非法律或政府主管机关另有强制性的规定或要求。 

5、标的公司知悉相关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于标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财

务总监及股东。上述人员严格履行了保密义务，未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本次交

易的情况。 



6、金冠电气和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格规范，

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当的信息泄露的情形。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

措施和保密制度的说明》之签署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